
土地前期成本缴款通知书(

适用于企业为主体项目和直接入市项目)

(付款单位):

贵公司通过(招标、拍卖、挂牌或划拨)方式取得了以(企业为主

体项目或直接入市项目)开发的

地块的土地使用权，该地块位于,土地面积平方米，应缴纳前期成本元

。请

按照交易文件要求，按时从贵公司开户银行

账号缴纳前期成本(土地开发补偿费)¥元，大写

元。

请贵公司持本通知书到市国土局一层服务大厅缴费窗口，取得四联

《北京市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》后，通过开户银行缴纳前期成本。公司

缴费后，请持第一联到市国土局一层服务大厅缴费窗口换取第五联正式

收据。

特此通知。

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XX分中心

年月日

经办人：联系电话：


